
澎湖縣中低收入老人住宅修繕補助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申請人

姓 名

出 生

年月日

身分證

字 號

住 址 聯絡

電話

申請人

資 格

□低收入戶(款別：第　 款)

□未達最低生活標準1.5倍

□未達最低生活標準2.5倍

房 屋

所有權

□自有房屋

□ 非 自 有 房 屋 ( 所 有 權 人 ：

)

申請人

簽 章

應 自 有 房 屋非 自 有 房 屋



備

證

件

□１、身份證影印本1份

□２、中低收入戶證明1份

□３、房屋所有權狀影印本1份

□４、戶口名簿影印本或戶籍謄

　　　本1份

□５、設施設備改善前之照片

□６、估價單

□７、稅籍證明

□１、身份證影印本1份

□２、中低收入戶證明1份

□３、房屋所有權狀影印本1份

□４、戶口名簿影印本或戶籍謄

　　　本1份

□５、房屋所有權人修繕同意書

□６、設施設備改善前之照片

□７、估價單

□８、稅籍證明

改善設施

設備項目

申請金額

鄉市公所

初 審 欄

（鄉市長、課長及承辦人核章）

縣 政 府

審 核 欄  

□不符合補助規定

□同意補助：新臺幣　　　萬　　千　　百　　拾　　元

（社會處長、副處長、科長及承辦人核章）



房 屋 修 繕 同 意 切 結 書

    本人          座落於澎湖縣      市/鄉      里

/村     號房屋，    分    之持份率確為         

所有，均同意由本人         整修，如因申領該改善

中低收入老人住宅設施設備補助發生任何法律責任及

爭訟，本人願負一切責任。

  

    此致

        澎湖縣政府

     切結人：          （簽章）

     身分證號碼： 

     住址： 

     聯絡電話：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
房 屋 修 繕 同 意 書

    本人          座落於澎湖縣       鄉/市       

村/里      號房屋，    分之    持份率確為本人所

有，同意由          先生/女士修繕。

   

    此致

        澎湖縣政府

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（簽章）

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住址：

      聯絡電話： 

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